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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在公司三车间五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0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全体董事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提前通知时限。 召集人刘富林先生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就豁免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相关情况做出说明，全体董事无异议。

经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刘富林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1、主要内容：经审议，刘富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长的情形， 具备担任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及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素养， 董事会同意选举刘富林先生担

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1、主要内容：经审议，刘富坤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情形，具

备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及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素

养，董事会同意选举刘富坤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三）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1、主要内容：经审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4个专门委员会。 为促进第五届

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董事会同意选举以下人员

为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以及主任委员（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具体情况

如下：

（1）战略委员会：刘富林先生、刘富坤先生、洪云先生、罗嘉恒先生、冯

海洲先生，其中刘富林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白喜波先生、冯海洲先生、刘剑华先生、林东平先生、

高俊岭先生，其中白喜波先生为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冯海洲先生、刘富林先生、林东平先生、白喜波先生、

刘剑华先生，其中冯海洲先生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剑华先生、刘富林先生、白喜波先生，其中刘

剑华先生为主任委员。

2、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

务代表的议案》

1、主要内容：经审议，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对拟聘任候选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富林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聘任洪云先生、罗嘉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淑华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田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内部审计负责人，聘任霍

莹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表决结果：

4.01《关于聘任刘富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2《关于聘任洪云、罗嘉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3《关于聘任刘淑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4《关于聘任田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05《关于聘任霍莹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其中，聘任公司财务总监、内部审计负责人的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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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富信科技” ）于

2024年12月20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任期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召开了第五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

制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具体情况如下：

1、非独立董事：刘富林先生、刘富坤先生、林东平先生、洪云先生、罗嘉

恒先生、高俊岭先生。

2、独立董事：白喜波先生、冯海洲先生、刘剑华先生。 其中，白喜波先生

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选举

刘富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三）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选

举刘富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四）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选举产生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刘富林先生、刘富坤先生、洪云先生、罗嘉恒先生、冯海

洲先生，其中刘富林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白喜波先生、冯海洲先生、刘剑华先生、林东平先生、高

俊岭先生，其中白喜波先生为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冯海洲先生、刘富林先生、林东平先生、白喜波先生、刘

剑华先生，其中冯海洲先生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剑华先生、刘富林先生、白喜波先生，其中刘剑

华先生为主任委员。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由公司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且主任委员（召集人）

白喜波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

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之日止。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情况如下：

1、职工代表监事：梁竞新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林应龙先生、王长河先生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梁竞新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三、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

相关子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富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洪云先

生、罗嘉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淑华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田

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内部审计负责人， 聘任霍莹敏女士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第四届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

任公司财务总监、 内部审计负责人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 董事会秘书田泉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

培训证明，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格审核无异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四、部分董事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曹卫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潘春

晓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推动

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经营发展等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20号

联系电话：0757-28815533

电子邮箱：fxzqb@fuxin-cn.com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附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刘富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8月出生，1997年

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业企业管理工程专业， 大专学历。 2008年7月至

2009年12月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总裁研修班学习并结业。 1984年

1月至1997年11月就职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12月至2001

年6月在佛山市顺德区富信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1年7月至

2009年6月在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宝昌电子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总经理；

2003年7月至2015年11月在历任富信 （“佛山市顺德区富信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 、“广东富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

统称，下同）董事、董事长；2015年12月至今任富信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佛

山市顺德区容桂总商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联合会（总

商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

截至目前，刘富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800,914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2.4398%，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刘富坤先生系兄弟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与罗嘉恒先生系舅甥关系，与刘淑华女士系叔侄关系，除

此之外，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

2、刘富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59年2月出生，高中学

历。 2012年5月至2013年5月参加华南理工大学MBA高级研修班学习并结

业。 1983年1月至1985年8月在顺德容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业务主管；

1985年9月至1995年5月在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1995年

6月至2005年5月在佛山市顺德区富信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5年

6月至2012年12月在富信历任副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2013年1月至2015

年11月在富信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在富信任副董事长兼

高级管理顾问；2019年1月至今在佛山市顺德区东逸湾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任董事。

截至目前，刘富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951,45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14.6775%，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刘富林先生系兄弟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与罗嘉恒先生系舅甥关系，与刘淑华女士系父女关系，除

此之外，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经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

3、林东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3年4月出生，2005年

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光电技术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8年7月至

2003年5月就职于福建华科光电有限公司；2003年5月至今历任福州高意通

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经理；2017年11月至今任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负责人；2018年1月至今任福州高意光学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3月至今任高意通讯（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任奥普镀膜

技术（广州）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历任科纳技术（苏州）有限公

司监事、 总经理；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任富信监事；2019年1月至今任

苏州高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9月至今任菲尼萨光电通讯（深

圳） 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12月至今任富信董事；2022年1月至今任菲尼

萨光电通讯（上海）有限公司、菲尼萨光电通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总经

理。

截至目前，林东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4、洪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年10月出生，1990年1

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材料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工程师。

1990年2月至1999年9月就职于冶金工业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机械动力公

司；1999年10月至2006年8月就职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9

月至2010年1月就职于杭州金松优诺电器有限公司；2010年2月至2018年11

月就职于富信，历任经营管理部部长、副总经理；2021年8月至2023年3月任

广东富信热电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2月至今任富信董事兼副总

经理。

截至目前，洪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2805%。 洪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5、罗嘉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0年3月出生，2013年

7月毕业于深圳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2013年7月至今

就职于富信，历任研发中心助理工程师、研发中心开发主管、市场部副部长、

热电器件事业部技术部副部长、 热电系统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兼技术质量部

部长、热电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热电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具有多

年热电行业相关工作经验；2021年12月22日至今任富信董事；2023年12月

至今任富信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罗嘉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0680%。罗嘉恒先生与刘富林先生、刘富坤先生系舅甥关系，与刘淑华

女士系表姐弟关系，田泉先生系其姐夫，除此之外，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6、高俊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3年10月出生，2015

年6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1988

年4月至2023年10月历任河北科技大学教师、教授；2002年2月至2005年5月

兼职河北节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顾问；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富

信董事；2008年1月至今任富信技术顾问。

截至目前，高俊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1133%。 高俊岭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7、白喜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年7月出生，2008年

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管理学博士，高级会计师。 2008年9月至

2016年1月就职于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担任专职教师；2016年2月至

2016年12月就职于北京中崇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项目经理；2017年1月至

2023年1月就职于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 担任律师兼财务总监；2023年2月

至2024年5月就职于南昌技术应用师范学院，担任专职教师；2024� 年 5� 月

至今就职于广州工商学院，担任专职教师；2024�年 9�月至今任富信独立董

事。

截至目前，白喜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8、冯海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年11月出生，1992

年7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通讯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电子技术

高级工程师。 1992年4月至1993年2月就职于辽宁邮电管理局电信处；1993

年3月至1995年2月就职于深圳长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1995年3月至2014

年2月就职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任研究院院长；2014年3月至2017年12

月任中兴新能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任深圳和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21年12月至今任富信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冯海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9、刘剑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9�年 10�月出生，本

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法硕士。

2014年5月至2016年6月就职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级法

务经理；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就职于深圳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担任

法务总监；2018年7月至2020年8月就职于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法务总监；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就职于宝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担

任法务总监；2021年3月至今就职于深圳市海柔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高

级法务总监。

截至目前，刘剑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梁竞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2月出生，高中学

历。 2007年12月至2008年11月参加中山大学在职经理MBA高级研修班学

习并结业。 2003年7月至今就职于富信科技，历任技术员、科长、部长、配件事

业部副总经理兼经营部部长、公司设备管理部部长、公司经营部部长；2015

年1月至今任富信科技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梁竞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2550%。 梁竞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2、林应龙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0月出生，研究生

毕业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2001年7月至2006年7月就职于福建华科

光电有限公司；2006年8月至今就职于福州高意光学有限公司， 担任产品线

副总裁。 2024年4月至今任富信监事。

截至目前，林应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3、王长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7年9月出生，2015年

1月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0年9月至2007年5月就职于

青岛海尔电冰箱（国际）有限公司；2007年6月至2009年8月就职于住商肥

料（青岛）有限公司；2009年11月至2016年5月就职于富信，历任稽核中心

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16年5月至今任富信监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王长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1020%。 王长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

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刘淑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10月出生，研究生

毕业于新西兰梅西大学，金融专业。 2012年5月至今就职于富信科技，历任财

务部审核经理、经营管理部经营主管、审计部副部长、证券法务部副部长；

2023年8月至今任富信财务总监；2024年7月至今任富信经营管理中心总

监。

截至目前，刘淑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刘淑华女士与刘富坤先生系父

女关系，与刘富林先生系叔侄关系，与罗嘉恒先生系表姐弟关系，除此之外，

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2、田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1年1月出生，2002年6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3年8月至2018年1月

就职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2018年1月至2021年11月就职于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纪委监委；2021年12月至今就职于富信任审计监察部

部长；2022年9月至今任富信证券法务部部长；2023年4月至今任富信董事

会秘书。

截至目前，田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田泉先生系罗嘉恒先生的姐夫，

除此以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

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3、霍莹敏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8年9月出生，2020年

6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2021年1月至今就职于富信，

历任证券事务助理；2023年4月至今任富信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霍莹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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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三路20号广东

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车间五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

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753,6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753,6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39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398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1,186

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刘富林先生作为会议

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泉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750,664 99.9939 1,704 0.0034 1,300 0.002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750,664 99.9939 1,704 0.0034 1,300 0.002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刘富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81,624 99.6542 是

3.02

《关于选举刘富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82,214 99.6553 是

3.03

《关于选举林东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8,013 99.6469 是

3.04

《关于选举洪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6,813 99.6445 是

3.05

《关于选举罗嘉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6,813 99.6445 是

3.06

《关于选举高俊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6,813 99.6445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白喜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9,711 99.6503 是

4.02

《关于选举冯海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7,013 99.6449 是

4.03

《关于选举刘剑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9,577,011 99.6449 是

5.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林应龙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9,578,910 99.6487 是

5.02

《关于选举王长河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9,576,911 99.644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关于选举刘富林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700,847 90.8140

3.02

《关于选举刘富坤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701,437 90.8455

3.03

《关于选举林东平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97,236 90.6212

3.04

《关于选举洪云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96,036 90.5571

3.05

《关于选举罗嘉恒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96,036 90.5571

3.06

《关于选举高俊岭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696,036 90.5571

4.01

《关于选举白喜波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98,934 90.7118

4.02

《关于选举冯海洲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96,236 90.5678

4.03

《关于选举刘剑华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696,234 90.567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3、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秀芳、郑芳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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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24年12月20日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2024年12月20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全体监事均已知悉与所议

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时限。 召集

人梁竞新先生已在监事会会议上就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时限的相关情

况进行了说明，全体监事无异议。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梁竞新先生主持，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采用现场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

律法规及《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1、主要内容：经审议，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梁竞新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2、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

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特此公告。

广东富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